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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渝中区境内外招商代理暂行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
渝中府办〔2018〕32 号

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，各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区委、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渝中区境内外招商代理暂行管

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4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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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中区境内外招商代理暂行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渝中区招商引资工作，拓宽招商渠道、扩大引

资规模、规范招商活动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，现结合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招商代理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

和环保要求，符合渝中区产业布局、产业规划、投资额度、投资

强度、税收强度等有关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通过代理招商形式引进重庆市外资金

在渝中区投资设立法人机构的投资促进活动。重点引进世界 500

强、中国 500强企业、境外投资项目，以及对渝中区产业有重大

带动作用的龙头项目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招商代理机构是指受重庆市渝中区人民

政府委托并签订招商代理协议的境内外法人、经济组织, 并具备

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主体；

（二）有广泛的对外联系渠道和资源；

（三）熟悉招商引资基本知识和我国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；

（四）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在商务活动中无不良记录或投诉；

（五）有成功引进重大项目经验的优先；

（六）其他应具备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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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区商务局负责招商代理机构的确认、签约、联络和

管理工作，向招商代理机构提供渝中区投资环境、政策导向、产

业发展规划及重点招商领域等相关资料。

第五条 招商代理机构主要职责和义务：

（一）协助区政府制定招商引资工作规划，并提出建设性意

见；

（二）积极对外宣传介绍渝中区投资环境及投资政策并优先

给予渝中区对外宣传的机会；

（三）协助区政府组织、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；

（四）组织境内外客商来渝中区考察和参加各类经贸活动；

（五）保证向区政府提供招商引资项目信息和客商资料的唯

一性和保密性；

（六）收集潜在投资信息，不定期沟通工作计划和相关信息。

第六条 招商代理机构招商专项资金标准:

（一）在一个协议期内，引进一个以上注册资本 200万-100

0 万美元或等额人民币项目（纯住宅或商住房地产项目除外），

给予招商专项资金 6 万元；

（二）在一个协议期内，引进全球或全国行业排名前 5 位或

注册资本在 1001 万—5000 万美元或等额人民币的项目（纯住宅

或商住房地产项目除外），给予招商专项资金 20万元；

（三）在一个协议期内，引进中国 500 强企业或注册资本在

5001 万—1 亿美元或等额人民币的项目（纯住宅或商住房地产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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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除外），给予招商专项资金 30 万元；

（四）在一个协议期内，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或注册资本在

1 亿美元以上或等额人民币的项目（纯住宅或商住房地产项目除

外），给予招商专项资金 50万元；

（五）在一个协议期内，区政府给予同一招商代理机构招商

专项资金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；

（六）引进对渝中区产业促进有重大带动意义的龙头项目的

招商专项资金金额可一事一议。

第七条 招商代理机构招商专项资金申领程序：

（一）在一个协议期间内，招商代理机构成功引进符合第六

条第（一）款项目的，在项目办理企业工商登记且实缴资金占注

册资金 5%以上后，招商代理机构向区政府提交招商引资工作总

结，区政府向其支付 6 万元的招商专项资金；

（二）在一个协议期间内，招商代理机构成功引进符合第六

条第（二）至（五）款项目的，在投资合同正式签订并办理企业

工商登记后，招商代理机构向区政府提交招商引资工作总结，区

政府向其支付招商专项资金金额的 40%；

引进项目企业正式开工建设后，且实缴资金占注册资金 5%

以上的，招商代理机构向区政府提交相关机构出具开工证明材料，

区政府向其支付招商专项资金金额的 60%。

第八条 招商代理机构的协议期为一年，期满后可根据当年

工作情况，由双方协商是否续签委托代理招商协议。

第九条 招商代理机构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并在区政府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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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范围内从事招商活动。

如违反前款规定，造成不良影响，区政府不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并可在有效期内终止其代理协议。对弄虚作假，骗取奖励的

单位和个人，除追回全部招商专项资金外，依法追究单位负责人

和相关当事人责任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解释权、修改权归区政府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